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开具发票及下拨申请表

实施部门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开票及下拨事项

（社会服务项目编号）
	

	开票信息(根据合同或开票方要求填写) 
	票据种类
	(增值税专用票据  份        
(增值税普通票据  份        
(财政非税收入票据  份

同项目开票1份以上，请附《开票明细》

	
	开票单位名称
	（如果不需要开票则填“无需开票”。）

	
	纳税人识别号
（增值税票必填、

财政非税收据非必填）
	

	
	开票项目
	请从表下“开票项目”选填

	
	计量单位          （适用增值税发票）
	详见表下第2条说明

	
	计量数量          
	

	
	开票金额
	含税单价          或不含税单价          ；
总金额（小写）         元

	
	开票备注
	

	
	交付格式
	(PDF  (XML  (OFD  (二维码交付

	
	开票明细
	(无    (有     份

	到账金额
	到账金额         元,未到账金额         元

	先开票，后收款的承诺
	因业务需要，请予先开票后收款，我部门承诺于         年    月前回款，如未按期回款，将暂停部门报账业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领导签字：

	划入经费项目名称
	

	项目类别
	按《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办法》所列项目类别填写。

	划拨金额（元）
	应分配总金额（扣除税率）
	学校留存（含校内成本）金额
	划拨实施部门

金额

	
	
	
	示例：XX部门：400

XX学院：600


实施部门经办人：          归口部门干事：                 会计：               划拨：   
归口部门负责人：
（以下内容不用打印）

增值税发票可开具以下项目：①培训费、②专利实施许可、③课题经费、④技术服务费、⑤鉴证咨询费、⑥会务费、⑦承办费、⑧住宿费、⑨版面费

（开增值税票税率：提供研发和技术服务、信息技术服务、鉴证咨询服务，以及销售技术、著作权等无形资产，非学历教育服务、教育辅助服务均按照3%征收率；其余项目按6%增值税税率。）
（2）财政非税收入票据可开具以下项目：①短期培训费、②职业技能鉴定费、③门面出租出借收入、

④其他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
2.计量单位（项目单位）指：“人”、“项”、“天”等，根据合同或开票方要求标注。
3.项目类别按《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办法》所列项目类别填写，不在社会服务统计范畴的填“无”。
4.不开票仅下拨事项不用填写开票相关信息；先开票后收款时需填写划拨金额，到账后不用重新填写本表；划拨金额与到账金额不一致时按每次实际到账金额分次划拨。

5.应分配总金额（扣除税率）核算如与增值税发票金额有差异，财务处以增值税发票金额为最终下达金额。
6.请附事项的合同协议或相关通知文件。

7.本表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到新的开票及项目类别，按照学校“一事一议”制度执行。

8.本表最终解释权归财务处。
